
案例 四

主要表现形式及其传播途径

     通过设立公司从事非法股权转让活动，获取非法股权转
让收益。

     本类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超出公司营业范
围，从事非法证券业务，进行股权转让。
     
     本类非法证券活动的主要传播途径为利用社会大众不熟
悉股份转让运作的漏洞，采取普遍撒网，重点突破的方式，
以电话营销、上门办理等方式诱骗投资者上当受骗，谋取
非法股权转让差价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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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法 发 行 股 票 案 例

案例简述

       李某是广东来沪打工人员，见股市日益红火，便萌生了

经营股权转让业务的想法。2007 年 2 月，李某把这个想法

告诉了男友黄某，两人一拍即合，谋划着先成立一家空壳

公司，然后以公司的名义经营股权转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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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此后，黄某租赁了上海市一处办公场所，并以自己的名

义注册成立了 B 投资咨询公司，李某则出资支付房租，并

购买了办公用品，两人还招聘了多名工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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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法 发 行 股 票 案 例

          为达到非法转让股权的目

的，李某私自制作营业执照复印

件，在经营范围中添加了“企业产

权交易”项目，在未办理《经营证

券业务许可证》的情况下，超出

核准经营范围，虚构了公司具备股

权交易的资质。

       李某和黄某两人白天随机拨打私宅电话，因为白天一

般只有老年人在家，两人抓住老年人获取信息相对滞后、

防范意识比较薄弱，又容易轻信他人的特点，以 B 公司的

名义推销股权，以诱人的财富梦想蛊惑老人。两人谎称，

C、D 等公司属于高科技公司，已向香港

联交所申请上市，现在只要以每股人

民币 4.2 元－ 4.8 元的价格买进股权，

按照申请办理进度，2-3 年后即可等

到公司上市，参照香港同类公司股价，

上市之后公司股价就能飙升至每股

40-50 港币，有十倍以上的赢利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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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在获取被害人的初步信任后，两人便假冒 C、D 等公

司伪造了相关的“回购协议”、“授权书”和“证明”等文件，

然后以低价购进相关的股权，再自行加价将这些未上市股

权卖给被害人，并通过 C、D 等公司将上述股权转移至被

害人名下。当年，两人以 B 公司的名义，非法转让未上市

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共 13.9 万股，非法经营额高达 66.6 万余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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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法 发 行 股 票 案 例

     不法人员通过设立空壳公司，超范围经营股权转让业
务，谎造未来在境外计划，利用老人对于金融市场不熟悉
的特点，以虚假允诺的方式，实施合同欺诈。通过伪造“回
购协议”、“授权书”和“证明”等文件，赢得信任，最
终得以实现欺诈获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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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我国《证券法》规定，机构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
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的批准。B
公司作为投资咨询公司，未经当地监管部门批准，不具
备证券业务经营资格，更没有股权转让业务资格。投资
者在接受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时 , 应当注意识别真假，选
择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证券经营许可证的合法机构。合
法机构的名称和具体信息可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（www.
csrc.gov.cn）或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 (www.sac.net.
cn) 查询，投资者不要盲目轻信网络、陌生来电中所谓
的“专业公司”。其次，投资者可以在当地工商部门查
询公司营业执照经营范围，与该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进
行核对，印证其经营资格的真伪。
     投资者进行股权转让，应在依法设立的股权交易场
所进行，避免出现因服务机构不具备业务资质而导致交
易失败或遭受经济损失。
     此外，不法人员往往利用人们追逐“一夜暴富”的
心理，进行不切实际的许诺，例如，公司即将上市、股
价会飙升。特别是老年人缺乏金融知识，不容易分辨
此类信息的真假，从而上当受骗。

风险提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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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法 发 行 股 票 案 例

参考法规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       第一百二十二条   设立证券公司，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

理机构审查批准。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。

      第一百六十九条   证券投资咨询等业务属于限制经营业务，

应当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核准。投资咨询机构、财务顾问机构、资

信评级机构、资产评估机构、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，

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主管部门批准。

        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         第二百二十四条 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

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

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

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

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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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第二百二十五条   违反国家规定，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，

扰乱市场秩序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

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

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

没收财产： （三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、期货、

保险业务的，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； 

        

      第二百六十六条   诈骗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

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额

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

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本法另有规定的，依照规定。

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
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[ 国办发〔2006〕99 号 ]
      

       第三条 （三）严禁非法经营证券业务。股票承销、经纪（代

理买卖）、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由证监会依法批准设立的证

券机构经营，未经证监会批准，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经营证

券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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